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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像公司诉上海佳诚影视器材有限公司邻接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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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66号

原告上海音像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福庆，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沈长明、顾华，上海市中联鼎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佳诚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泓。  

原告上海音像公司诉被告上海佳诚影视器材有限公司邻接权纠纷一案，于2006年1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

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沈长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合

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张韶涵：飞越彩虹》原声大碟系原告独家出版、发行的录音制品，原告对此享有著作权中的复制、发

行权。2004年12月27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在被告处购得标有“长春电影制片厂银声音像出版社、滚石唱片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版权的《张韶涵：飞越彩虹》盗版音乐CD柒张。该CD中有12首歌与原告出版的同名音乐CD中曲目完全一致。

原告为此申请了证据保全公证。原告认为，被告销售上述音乐CD侵犯了原告上述同名原声大碟著作权的独家发行权，给

原告造成了一定经济损失。为此，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1、赔偿因非法销售《张韶涵：飞越彩虹》侵权制品而造成原

告的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0元；2、承担为调查被告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11,373.2元。  

经审理查明：2004年1月5日，原告与台湾福茂唱片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福茂公司)签订激光唱片出版发行合约，

约定由福茂公司提供版权给原告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激光唱片，激光唱片节目名称为：“张韶涵－over the 

rainbow” ，协议有效期为两年，自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激光唱片包括“over the rainbow”等12首曲

目。与此同时，福茂公司还出具了《授权书》，该《授权书》载明：在授权期内，本录音制品著作权及其他权利在大陆

地区内受到侵权时，福茂公司授权并配合上海音像公司在中国大陆采用法律维权行动，所涉及到的诉讼费用由上海音像

公司负担。取缔产生之赔偿收入，为扣除前项费用后双方各持百分之五十。2004年1月19日，原告取得了国家版权局著

作权合同登记批复，编号为：0005922。合同有效期至2005年12月31日止，合同登记号为：国权音字39－2004－0108

号。2004年2月16日，《张韶涵：飞越彩虹》(《over the rainbow》)获得文化部进口音像制品批准单，编号为：文审

音[04]73号，批准文号为：文音进字(2004)121号。曲目包括“over the rainbow”等12首歌曲。  

2004年12月27日，原告委托的代理人在被告开设的位于上海市复兴中路1210号的上海佳诚影视器材有限公司购买了

七本《张韶涵：飞越彩虹》(《over the rainbow》)CD光盘(每本二张CD光盘)，支付金额为人民币105元，并从该公司

当场取得《上海市商业零售统一发票》一张。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接受原告委托后，派公证员对上述购买行为进行了公

证，并将发票以及上述物品用封条进行封存交原告保存。2004年12月28日，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出具(2004)沪徐证经字

 



第12802号公证书。  

原告提供了《聘请律师合同》以及支付律师费的发票，律师费用为人民币10,000元。原告还提供支付公证费人民币

1,000元，以及支付用于调查侵权所支出的交通费、查档费等发票。  

经本院核对，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公证封存的音像制品《张韶涵：飞越彩虹》(《over the rainbow》)CD光盘的封

面照片与原告提供的正版CD光盘基本相同。其光盘盘芯无激光数码储存片来源识别码(SID码)，封存的《张韶涵：飞越

彩虹》(《over the rainbow》)CD光盘中曲目包含正版CD光盘的所有曲目。  

被告系自然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日期为2000年5月22日，经营范围为影视器材等。企业地址为上海市静安

区延安中路582号，对于上海市复兴中路1210号的被告实际经营地址，原告提供的徐汇区公证处公证书中有明确记载，

但原告未提供被告相关合法登记记录的证据。  

在本案审理中，原告对其一次性购买七本涉案侵权制品作出了如下说明：其是为送交公安部光盘生产源鉴定中心用

于鉴定之需而购买，但该光盘不具备鉴定条件已被退回。原告提供了相关凭证。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激光唱片出版发行合约》、《授权书》、国家版权局的《著作权合同登记批复》、文化部

的《进口音像制品批准单》、《张韶涵：飞越彩虹》(《over the rainbow》)正版CD、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2004)沪徐

证经字第12802号公证书及公证封存的音像制品、公安部光盘生产源鉴定中心鉴定文书及检材返还清单、《聘请律师合

同》及律师费发票、公证费发票、查档费及交通费发票、被告的工商信息资料、庭审笔录等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得复制、发行其作品，否则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发行权是指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根据原告提供的《激光唱片出版发

行合约》、《授权书》、国家版权局的《著作权合同登记批复》、文化部的《进口音像制品批准单》、《张韶涵：飞越

彩虹》(《over the rainbow》)正版CD，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原告于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

31日期间，对《张韶涵：飞越彩虹》(《over the rainbow》)享有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CD的专有发行权。原告所享有的

专有发行权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  

原告虽无法提供被告在上海市复兴中路1210号经营地址的合法登记证明，但公证书上记载涉案音像制品的购买地点

及发票与被告的企业名称相同，公证保全的音像制品及发票与公证书上的记载能够相对应，被告又无相反证据否定公证

书所证明的事实，故本院认定被告销售了涉案《张韶涵：飞越彩虹》(《over the rainbow》)音像制品。  

涉案《张韶涵：飞越彩虹》(《over the rainbow》)音像制品中的曲目包含了与正版《张韶涵：飞越彩虹》

(《over the rainbow》)音像制品的所有曲目，而涉案CD的盘芯无激光数码储存片来源识别码(SID码)，外包装与正版

CD基本相同，故本院认定被告销售的涉案《张韶涵：飞越彩虹》(《over the rainbow》)CD为盗版音像制品。被告销售

盗版音像制品，且无法提供合法来源，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和被告违法所得的证据，本院综合考虑

涉案作品的类型、销售数量、被告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等因素酌情确定。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公证

费、查档费、交通费及购买盗版CD费用的合理部分，本院酌情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

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佳诚影视器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音像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0

元；  

二、对原告上海音像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64.93元，由原告上海音像公司负担431元、被告上海佳诚影视器材有限公司负担833.9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默 

代理审判员 寿仲良 

代理审判员 陆 萍 

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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